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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威海临港区滨河生态湿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

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

（征求意见稿）要求，2019 年 10 月 22 日，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威海临港区

滨河生态湿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会议。现将该工程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

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其它需要说明事项说明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威海临港区滨河生态湿地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要求，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及

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威海临港区滨河生态湿地建

设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

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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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验收过程简况 

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威海临港区滨河生态湿地建设

项目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开工建设，2019 年 6 月 20 日建成调试。2019 年

9 月 7 日，委托青岛京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工作。2019 年 9 月底，山东和润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威海市

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威海临港区滨河生态湿地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报告》。2019 年 10 月 22 日，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召开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议，形成了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认为该项目环保手续完备，技术资

料齐全，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管理制度，落实了环评报告表

及其批复所规定的各项生态恢复措施，各项生态恢复效果良好，符合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该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已设立环保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公司的环境管理工作，环保领导

小组共 3 人（包括组长 1 人，组员 2 人），负责相关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

公司已建立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设备运行维护费用保障

制度等各项环保规章制度。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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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气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运输车辆产生的尾

气、河道清淤产生的恶臭以及施工场地产生的扬尘。 

据项目现场调查，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距离河道距离都大于 30m，施工

过程中淤泥即清即运，不临时堆放淤泥，恶臭对周边环境影响只是暂时的，

随着施工期的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同时采取了两岸建挡板、加强对施工

工人的保护、把受影响人群降至最少。 

施工期间燃油气体产生的 CO、NO2 在施工区外 10m 以外不会超标，对

于尾气排放除施工区内将受轻微影响外，对外环境基本不会造成污染。 

施工期车辆一般在采取了限速、洒水及保护路面整洁、建筑材料封闭

运输等措施后，车辆行驶扬尘对区域大气环境影响的程度及时间都将较为

有限，同时随着建设期的结束其影响也随之消失。通过设置固定的堆棚或

加盖塑料布，表面洒水等方式，减少了堆场扬尘的发生量，同时使用商品

混凝土，取消现场搅拌。 

施工扬尘随施工期的结束而自然消失，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是相对短

暂的。 

（2）噪声环境保护设施 

为了减少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采取了以下措施：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大量噪声设备同时施工，夜间不施工。

施工设备选型时已采用低噪声设备；运输车辆经过居民区附近时，要适当

降低车速，避免或杜绝鸣笛。 

本项目施工结束后，施工噪声污染源也会消除，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环

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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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废环境保护设施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河道清淤产生的淤泥、施工人员产

生的生活垃圾。淤泥即清即运；生活垃圾应定点存放、及时收集，回收可

利用物质，将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后，已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后

送往威海市垃圾处理厂无害化处理。 

（4）废水环境保护设施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施工期人员采用当地村民，施工人员生活依托

村庄，因此，项目施工期外无排生活污水，对当地河水水质不会产生影响。 

（5）生态环境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附件陆生野生动物种类较少，且项目建成后不会

使所在地常见野生动物丧失其原有的栖息地，施工过程对陆地野生生物的

影响是暂时的，影响较小，施工结束后，影响能够逐渐消除。 

施工结束后，通过藻类、水草、底栖生物等野生动物的自身繁殖、自

然繁殖河道生物量会逐渐恢复，且项目根据水质条件种植适当的挺水植

物、浮叶植物，从长远看工程实施对河流域水生生态环境的改善有正面作

用，工程本身即可视为积极的生态补偿措施，其生态正效益远大于不利影

响。 

施工期结束后，通过对河道及河岸的绿化工程，使自然景观的完整性、

协调性和观赏性得到恢复。 

项目工程建设控制在原河道范围内，工程建设不改变现状河道走向，

通过河道植物带建设工程，在河道边坡种植植被的方式，对裸露的地面进

行地表植被覆盖。因此，项目建设结束后，将大大提高该流域的植被覆盖

率，从而增强水土保持能力，水土流失量将会明显下降，并能够恢复到比



 

- 5 - 

 

原来地貌更低的水平。 

3.2.2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措施 

本项目为滨河生态湿地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河岸治理及生态保护工

程，项目建设完成后，将不再产生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污染物，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都是有利

的。项目增加了植被数量和种类，优化植被结构，为保持生物多样性创造

了有利条件；区内林草覆盖率将得以提高，通过林草的水源涵养作用，产

生一定的水圈效益，为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防护距离内不涉及居民搬迁情况。 

3.3.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完全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建设，不涉及整改工作。 

 

 

威海市临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2 日 


